
芒市科学技术局（芒市知识产权局）
行政执法职权职责清理结果
一、法定的行政机关
主体名称：芒市科学技术局（芒市知识产权局）。
二、行政执法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，2009年10月1日生效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，2008年7月1日生效；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，1996年10月1日生效；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，1999年10月1日生效；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， 2002年6月29日生效；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，国务院制定，2010年2月1日生效；
7. 《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》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，2004年3月1日生效；

8.《云南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》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，2013年3月1日生效；

9. 《专利标识标注办法》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，2012年5月1日生效；
10. 《云南省专利行政执法规定》，云南省人民政府制定，2005年7月1日生效。
三、职权职责
（一）行政处罚事项（共4项）
第一项：假冒专利行为的
处罚种类：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
法律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三条：假冒专利的，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具体执法机构：知识产权办公室。
执法岗位职数：10人。
第二项：为假冒专利的行为提供帮助或者便利条件的
处罚种类：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
法律依据：
《云南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八条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下列行为：（一）非法实施他人专利；（二）假冒专利；（三）以专利评奖、获奖、编入名录、介绍许可转让等名义实施诈骗；（四）擅自启封、转移、处理被查封、扣押的假冒专利产品；（五）故意为第一项至第四项违法行为提供帮助或者便利条件。第三十六条第三款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给被侵权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其中，故意为假冒专利的行为提供帮助或者便利条件的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违法所得2000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；违法所得不足2000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
具体执法机构：知识产权办公室。
执法岗位职数：10人。
第三项：专利标识标注不当，构成假冒专利行为的
处罚种类：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
法律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三条：假冒专利的，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八十三条：专利权人依照专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，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的，应当按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方式予以标明。
专利标识不符合前款规定的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。

《专利标识标注办法》第五条 标注专利标识的，应当标明下述内容：
（一）采用中文标明专利权的类别，例如中国发明专利、中国实用新型专利、中国外观设计专利；
（二）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的专利号。
除上述内容之外，可以附加其他文字、图形标记，但附加的文字、图形标记及其标注方式不得误导公众。
第六条 在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、该产品的包装或者该产品的说明书等材料上标注专利标识的，应当采用中文标明该产品系依照专利方法所获得的产品。
第七条 专利权被授予前在产品、该产品的包装或者该产品的说明书等材料上进行标注的，应当采用中文标明中国专利申请的类别、专利申请号，并标明“专利申请，尚未授权”字样。
第八条 专利标识的标注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、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定的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。
专利标识标注不当，构成假冒专利行为的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具体执法机构：知识产权办公室。
执法岗位职数：10人。
第四项：擅自启封、转移、处理被封存、登记保存物品的
处罚种类：罚款
法律依据：
《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九条“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擅自启封、转移、处理被封存、登记保存物品的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；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 。
具体执法机构：知识产权办公室.
执法岗位职数：10人。
（二）行政强制事项（共1项）
第一项：查封或扣押假冒专利产品
行政强制种类：封存或者暂扣物品
法律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四条：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，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，可以询问有关当事人，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；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；查阅、复制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、发票、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；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，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，可以查封或者扣押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款规定的职权时，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、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。
具体执法机构：知识产权办公室。
执法岗位职数：1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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